
关于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人保资本-潞安清

洁利用能源示范项目债权投资计划关联交易 

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原中国

保监会”）颁布的《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1

号：关联交易》及相关规定，现将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人保再”）认购人保资本-潞安清洁利用能

源示范项目债权投资计划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2019年3月7日签署相关协议，认购人保资本-

潞安清洁利用能源示范项目债权投资计划（以下简称“该

投资计划”）。该投资计划由人保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人保资本”）设立并担任受托管理人，该债

权计划拟募集的额度为人民币30亿元，期限7年。本公司认

购该债权计划金额为人民币1.2亿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该投资计划募集资金用于高硫煤清洁利用油化电热一

体化示范项目的项目建设及替换债务。  

二、交易目的、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的影响  

为更好地调整本公司投资资产结构，提高投资资产长

期收益率，本公司认购该投资计划。预计该投资计划对本

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及经营状况将带来积极影响。  



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与人保资本为以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二

者共同的控股股东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法人名称：人保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2亿元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业务；资

产管理；设备租赁；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

询；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6723557950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该投资计划的交易定价按照一般商业条款以及公平、

公正的市场化原则进行，交易定价方式公允、合理，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或相关

方利益的情形。  

（二）定价依据  

该投资计划的定价参考了市场上同时期、同类型金融

产品。该投资计划的收益率及受托管理费率合理、公允。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一）决策的机构、时间、结论  



1.本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4月1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与人保资产、人保资本、人保投控

签署《投资业务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

议”）。在框架协议期间内的每个自然年度末，本公司以

自营或委托投资方式投资人保资本发行的金融产品构成的

关联交易投资余额，合计不得超过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

12%，且不违反中国保监会关于关联交易总额的有关规定。  

2.该投资计划属于框架协议范畴。  

3.2019年1月，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人保资产”）作为本公司的管理人，按本公司《投资业

务指引》的要求，由人保资产投资决策委员会现场会议审

议通过，为本公司委托账户认购该投资计划，并依据相关

要求完成各项工作。  

（二）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1.框架协议的审议方式为通讯审议表决，五名董事均

一致投赞成票。  

2.该投资计划的审议方式为人保资产投资决策委员会

现场会议审议通过。  

六、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本公司关联交易按季度统计，按照保监会对关联交易

的定义和对关联交易额的计算方法，本年度至今与该关联

方已发生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人民币2.65亿元。  

七、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本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

险，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

合规性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

息如有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

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  

 

                       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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